
安 徽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皖农牧函〔2022〕914号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青贮
饲料收贮工作方案（暂行）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现将《安徽省青贮饲料收贮工作方案（暂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

2022年 9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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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青贮饲料收贮工作方案
（暂行）

为保障粮食安全，兼顾畜牧养殖青贮饲料需求，根据《安徽

省粮食作物生长期保护规定》，制定本方案，用于规范省粮食生

产安全监测监管信息化系统上线之前我省青贮饲料种植和收贮

工作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表的系列重要论

述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工作部

署，统筹做好粮经饲种植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压实工作责任，保障

粮食安全，满足养殖企业青贮饲料需要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满足全省奶牛、肉牛、肉羊养殖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养殖企业”）

青贮饲料需要，不发生大批断“粮”现象。

三、分类实施

全省养殖企业青贮饲料应以秋玉米等秋季作物为主，力争基

本满足全年需求。当秋季收贮不足时，肉牛、肉羊企业要通过农

作物秸秆等替代，降低青贮饲料用量，基本满足饲料需求；奶牛

养殖企业一方面可以采用适当改变饲料配方，满足或部分满足青

贮饲料需求，另一方面也可通过青贮大麦、燕麦、黑麦、密植小



— 3—

麦等其它春夏季作物收贮途径弥补青贮饲料缺口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贮生长期水稻、小麦，用于青贮的密

植小麦除外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切实做好秋季收贮工作。

坚持应贮尽贮原则，早安排、早部署，养殖企业根据饲养量，

采取灵活多样的收贮方式，加大青贮玉米收贮，尽可能满足本企

业青贮饲料需要，并做好预防不利天气、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青

贮饲料收贮不便的预案。

（二）统筹抓好春夏季收贮工作。

当秋季青贮玉米收购完成后，养殖企业青贮饲料仍有缺口，

要及时做好下一年度春夏季青贮饲料收贮工作。为保障粮食安

全，春夏季作物收贮工作实施备案管理，在耕地（包括一般耕地

和永久基本农田）上种植和收贮大麦、燕麦、黑麦、密植小麦等

春夏季作物（以下简称“春夏季作物”）须向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

主管部门备案。

1.申报。养殖企业收贮本县域内的春夏季作物的，于当年

10月底前向企业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申报下一年度春夏季

收贮计划，申报内容应包括承诺书、春夏季青贮饲料作物收贮备

案表等（详见附件）。

养殖企业收贮县域外春夏季作物的，由拟收贮地区种粮大户

或第三方青贮饲料收贮企业向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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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，时间同上。申报内容除了上述材料外，还应提交与养殖企业

签订的订单或合同复印件。

2.备案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

对备案材料齐全的，于 5个工作日内给予备案回执；对备案材料

不齐全的，应当场或 2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全补正的全

部内容。
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于每年 11月 10日前对备案情况进行核

查，对于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况，应当注销其备案。市级农业农村

部门可视情况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进行抽查，并于每年 11

月 15日前，将全市春夏季青贮饲料作物收贮备案表汇总上报省

农业农村厅畜牧处。

（三）充分利用受灾粮食作物。

因自然灾害达不到正常产量的粮食作物，种植户可以提出青

贮申请，由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至少 3名相

关领域专家对受灾情况进行评估，确定是否可以作为青贮饲料收

贮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级、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

青贮饲料收贮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强化部门协作，全力以赴做

好青贮饲料收贮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指导服务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有关专家深

入企业一线，了解企业青贮饲料种植、收贮等情况，开展技术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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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服务，推进工作落实。

（三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，精心组织策划

青贮饲料宣传报道。及时总结青贮饲料收贮工作好做法、好经验、

好典型，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。

附件：春夏季青贮饲料作物收贮备案材料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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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春夏季青贮饲料作物收贮备案材料说明

备案材料包括承诺书、春夏季青贮饲料作物收贮备案表，各

一式两份，申报单位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各留存一份。

1.承 诺 书

一、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

（一）本收贮单位对《安徽省粮食作物生长期保护规定》等

粮食安全法律法规及其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已经充分理解。

（二）本收贮单位提供的纸质和电子版材料均真实、完整、

一致。备案材料中如有虚假不实信息，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及法律

责任。

二、遵纪守法承诺

本收贮单位严格按照提交的备案计划开展春夏季青贮饲料

收贮工作。如有超备案范围收贮等行为，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及法

律责任。

（养殖或第三方青贮饲料收贮企业公章或种粮大户签名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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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春夏季青贮饲料作物收贮备案表

申报单位

类型
养殖企业£ 第三方青贮饲料收贮企业£ 种粮大户£

养殖或第三方青

贮饲料收贮企业

名称（或种粮大户

姓名）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收贮用途 自用£ 出售£ （出售至企业名称）

拟收贮地块

地块数量 地块总面积（亩）

镇（乡） 行政村 地块名称 地块编码 地块面积（亩）

…… …… ……

……

……

拟收贮青贮饲料作物

大麦£ 燕麦£ 黑麦£ 密植小麦£ 其他£

（养殖或第三方青贮饲料收贮企业公

章或种粮大户签名）

年 月 日
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回执：

（县农业农村局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收贮用途为出售的，还应提供收购订单或合同复印件。

2.地块信息与农户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记载的信息一致。

3.作物类别为其他的，要注明作物具体名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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